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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进市委巡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及时调度整改情况。部署开展2025年“算好廉政账”专题教育月活动，部署国庆中秋“纠四风树新风”工作。（机关党委）
2.持续推进中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问题整改；持续推进群众“房前屋后”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统筹做好局主要领导参加市政风行风热线上线活动相关准备工作。（综合监督处、信访办）
3.持续开展重点断面水质达标应急管控，组织各地在断面预警期间开展交叉互查，科学调度北凌新闸和洋口外闸活水；会同住建、水利等部门会商南通市长江李港水源地（含水库）保护区初步划分方案。（水处）
4.合理分配、使用2024年度省级海洋环境质量生态补偿资金，系统谋划一批海洋治理工程；完成秋季近岸海域预警监测，推动近岸海域水质稳步提升。（海洋处）
5.强化9月PM2.5和臭氧“双控双减”，污染高值期间组织落实各项应急处置措施，推动大气环境质量稳步改善；根据部、省统一安排，做好下半年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申报工作。（大气处）
6.持续推进长江沿线1公里化工腾退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土壤处）
7.开展全市生态保护红线重点区域现场核查工作；完成军山“生态岛”试验区项目绩效评价。（自然处）
8持续做好重大项目服务工作；持续推动2025年上半年环评抽查复核工作；更新、公布在通从业环评机构环评报告编制质量评分结果。（环评处、总量办）
9.根据《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方案（2025-2027年）》要求，组织各地以非法倾倒填埋固体废物和非法拆解处置废弃设备及消费品为重点开展专项整治，形成第一批问题清单。（固化处）
10.加强国庆、中秋及大阅兵等重要节日、活动期间环境隐患排查和应急值守；推进第二批10个重点工业园区突发水污染事件三级防控体系建设工作。（安监处）
11.组织开展2025年全市生态环境监测技能竞赛，完成理论考试和操作比武竞赛；组织南通市第四届环境治理供需对接洽谈会。（科监处）
12.组织开展2025年南通市生态环境执法技能竞赛决赛；根据省厅安排，组织参加2025年省执法和应急技能竞赛；做好省厅对南通市生态环境执法稽查迎查工作，对通州湾分局开展日常执法稽查；继续做好保障汛期水环境质量执法工作，依法组织开展涉气执法检查。（执法局）
13.扎实推进网络安全宣传周相关工作，组织开展网络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推动网络安全意识深入人心，筑牢网络安全防线。（监控中心）
14.组织人员参加第二批次环境监测人员上岗证理论考核工作；组织开展水质、空气、噪声自动监测站运维项目招标工作；组织开展年度监测技能竞赛集训工作。（监测站）
15.根据财政要求完成2025年度上半年预算绩效监控工作、完成2024年度决算公开内容的编制、审核及发布工作。（财审处）
16.围绕“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主题，组织开展系列新闻宣传；部门联合策划开展2025年第九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南通分会场活动。（宣教处、宣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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